
附件2

江苏省结婚落户“一件事”申报表
	结婚登记基础信息
	男方姓名
	
	公民身份号码
	

	
	女方姓名
	
	公民身份号码
	

	
	联系电话
	

	
	结婚证字号
	
	登记日期
	

	
	登记机关
	　　

	户口联办事项
	1、户口登记婚姻状况信息变更：□是  □否
2、户口迁移：□是  □否
投靠申请人（夫妻一方姓名）：         
被投靠人（夫妻一方姓名）：         

	
	说明：
1.本省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变更户口登记婚姻状况信息，省内户籍居民可以申请相互投靠。
2.申请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的，被投靠人应当有家庭户口和合法稳定住所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①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；②被投靠人户口所在的合法稳定住所证明。
3.公安机关将根据婚姻登记机关推送的信息进行线上审核，符合条件的，根据当事人申请办理户口登记婚姻状况信息变更、户口迁移。

	申请人员
签字
确认
信息
	申请人已承诺上述申报信息真实完整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男方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女方签名：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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